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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 
 

 

深证上〔2025〕358 号 

 

 

关于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东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4002 号鸿隆世纪广场四-五层； 

庄  重，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

任董事长； 

庄展诺，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

任董事长、时任总裁； 

于桂添，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时

任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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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伟，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时

任财务总监； 

佛秀丽，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时任

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庄超喜，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 

何应胜，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5〕2 号）及本所查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ST中装或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

为： 

一、定期报告等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ST 中装及子公司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将部分

内部承包项目按照自营项目进行核算，导致少记成本、虚增利润。

2017年至 2021年，ST中装虚增利润金额分别为 1833.44万元、

1292.45万元、4398.64万元、1302.19万元、1610.39万元，分

别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9.06%、5.26%、14.74%、3.91%、8.88%，

导致 ST中装 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

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ST中装 2019

年 3月 22日披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发行

文件（以下简称 2019年可转债发行文件），2020 年 9月 1日披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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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发行文件（以下简称 2020 年股份发行文

件），2021 年 4月 14日披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等发行文件（以下简称 2021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引用了上

述相关年度财务数据。 

二、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 

ST 中装 2024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终

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显示，ST中装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51,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截至 2024年 9 月 11日，前述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ST中装未在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

前将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 

ST 中装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第 1.4条、第 2.1.1条第一款，《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第 1.4 条、第 7.7.4 条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第 6.3.15

条第三项，第 6.3.16 条第二款的规定。 

ST中装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庄重同意公司引入内部承包

模式并制定相关规章及细则，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内部承包项

目财务核算情况准确完整，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保证 ST中装 2017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9 年可转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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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020年股份发行文件、2021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真实、准确、

完整，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 条第一款、第 4.3.1 条第一款、第 4.5.3 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任。 

ST中装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时任总裁庄展诺全面负责

公司经营管理，直接管理成本控制部、财务管理中心等部门，决

策同意内部承包项目的错误核算方式，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

勤勉义务，保证 ST中装 2017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9年

可转债发行文件、2020年股份发行文件、2021年可转债发行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未能督促公司依规使用募集资金，违反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1.4条、第 2.1.2条第一款、

第 4.3.1条第一款、第 4.5.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以及《股票

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4条、第 4.3.1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ST中装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于桂添 2015年 4月至 2019年

4 月负责公司财务会计工作，知悉公司内部承包项目按照自营项

目核算，但未督促公司对内部承包项目采取正确核算方法，未能

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保证 ST中装 2017年至 2020年年

度报告以及 2019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2021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

一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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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中装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曾凡伟于 2019年 4月至 2022

年 4月任财务总监，长期负责公司审计、财务工作，知悉公司内

部承包项目按照自营项目核算，但未督促公司对内部承包项目采

取正确核算方法，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保证 ST

中装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9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

2021年可转债发行文件真实、准确、完整，违反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 条第一款、第 4.3.1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任。 

ST中装时任监事佛秀丽于 2012年 4月至 2022 年 12月任 ST

中装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核算工作，对公司内

部承包项目成本进行了错误核算，作为监事未对公司财务情况进

行审慎监督，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保证 ST 中装

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以及 2021年可转债发行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条、

第 2.2条、第 3.1.5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

一负有重要责任。 

ST中装时任副总裁庄超喜于2016年 1月至 2017年 8月、2021

年 1月至 2023年 8月任工程管理中心负责人，熟悉自营项目和内

部承包项目的收益分配机制和收益水平，应当关注到公司的实际

毛利率水平与披露情况存在差异，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

义务，保证 ST中装 2017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9年可转

债发行文件，2021 年可转债发行文件真实、准确、完整，违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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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 条第一

款、第 4.3.1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任。 

ST 中装财务总监何应胜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4.3.1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二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3.2.3条，《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3.2.3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

决定： 

一、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

董事长庄重，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时任总裁庄展诺给予公

开认定三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

分； 

上述人员，自本所作出决定之日起，在认定期间内，除不得

继续担任原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

担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

分； 

三、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

董事长庄重，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时任总裁庄展诺，时任

副总裁、财务总监于桂添，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曾凡伟，时任

监事佛秀丽，时任副总裁庄超喜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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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何应胜给

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ST中装、庄重、庄展诺、于桂添、曾凡伟、佛秀丽、庄超喜

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

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

由 ST中装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

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先先生，电话：

0755-88668954）。 

对于 ST中装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

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5 年 4 月 18 日 
 

 

 

 

 

 

 
 

 


